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编号：临2005-17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4.5股股

票对价。
●本次支付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4日（星期四）
●对价支付的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8日 （星期一）， 该日公司股票复

牌，公司股票简称由“亨通光电”变更为“G亨通” ，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
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一、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5年7月29日召开
的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12，

612万股、流通股3500万股为基数，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总额1575
万股股票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
付的4.5股的股份对价。

2、本次支付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3、对价发放范围: 2005年8月4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4日（星期四）。
2、对价支付的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8日（星期一）。 该日公司股票复

牌，公司股票简称由“亨通光电”变更为“G亨通” ，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
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四、对价支付对象
2005年8月4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五、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
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
股的部分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照现行的送股处理方式进行。 即:

（1）每个账户持股数乘以所获对价股票比例，尾数保留8位小数。
（2）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直至每一个账户增加的股

数加总得到的股份总数与非流通股股东所支付的股票对价总数完全一致。
六、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数为9112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2.25%，流通股股数为35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5%。 本次股权分置方
案实施后，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数为7537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9.76%，没有限售条件的50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4%。

七、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依然为12612万股，公司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

非流通股股东
本方案实施前
持股数（股）

本方案实
施前持股
比例

支付对价（支付
给流通股股东股
份数）（股）

本方案实施后
持股数（股）

本方案实
施后持股
比例

亨通集团 67，932，694 53.86% 11，742，098 56，190，596 44.56%
毛慧苏 12，655，657 10.03% 2，187，517 10，468，140 8.30%
吴江苏源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

2，872，102 2.28% 496，440 2，375，662 1.88%

苏州苏源电力实
业有限公司

2，872，102 2.28% 496，440 2，375，662 1.88%

昆明电信职工技
协服务中心

2，872，102 2.28% 496，440 2，375，662 1.88%

天津市电话器材
公司

1，915，343 1.52% 331，065 1，584，278 1.26%

九、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512—63802858
联系传真:0512—63801518
联系地址:江苏省吴江市七都工业区
邮政编码:215234
九、备查文件
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编号：临2005-18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变更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将于2005年8月8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从2005年8月8日起公
司股票简称由“亨通光电”变更为“G亨通”。 公司股票代码“600487”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600832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2005-临022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4股股票

对价。
●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 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3日。
● 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5日。
● 2005年8月5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

入指数计算。
一、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5年7月29

日召开的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东方明珠发起人股东支付的4股股份对价。
2、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3、 对价发放范围:2005年8月3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1、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3日。
2、2005年8月5日，公司股票复牌，全天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东方明珠”变

更为“G明珠”。
3、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5日。
4、2005年8月5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

入指数计算。
四、对价支付对象
2005年8月3日日终，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五、股票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公司发起人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拥有

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换取所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 具体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4股股票，支付对价股份合计为87，856，594股。

公司发起人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 按比
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
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照现行的送股处理方式进行。

六、方案实施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96，324.02万股，其中，发起人

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数为70，677.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37%，募集法人股

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数为3，682.7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2%，流通股股东持有
的流通股股数为21，964.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80%；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仍为96，324.02万股，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发起人股东
持有的股数为61，891.4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25%，募集法人股东持有的股数
为3，682.73，占公司总股本的3.82%，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数为30，749.81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1.92%。

七、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负债、所有
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发起人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
现有发起人股股东实施本方案需要支付的对价以及支付前后的持股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方 案 实 施 前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支 付 对 价
（股）

方案实施后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1 上海广播电影电
视发展有限公司

499123405 51.82 62044505 437078900 45.38

2 上海文广新闻传
媒集团

121338000 12.60 15083156 106254844 11.03

3 上海精文投资有
限公司

37800000 3.92 4698803 33101197 3.44

4 上海东亚（集团）
有限公司

18900000 1.96 2349401 16550599 1.72

5 上海电视节办公
室

20160000 2.09 2506028 17653972 1.83

6 上海 《每周广播
电视》报社 9450000 0.98 1174701 8275299 0.86

九、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21-58791888
联系传真:021-58828222
联系人: 杨明秋、吴宗杰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世纪大道1号
邮政编码:200120
十、备查文件
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0832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2005-临023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将于2005年8月5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从2005年8月5日起公
司股票简称由“东方明珠”变更为“G明珠”，公司股票代码“600832”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公司将于近期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实施公告，在此之前公司股票停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05 年8 月1

日在上虞市国际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以及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817人，所代表
股份1398037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09%。 其中:

1、 参加表决的非流通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6人， 代表股份118，566，818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67.9206%。

2、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801人，代表股份 21236906 股，
占公司流通股股份的37.92%，占公司总股本的12.17%。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03人，代表股份5，471，850
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的9.7712%，占公司总股本的3.1345 %；

（2）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1598人，代表股份15765056股，占公司流通
股股份的28.15%，占公司总股本的9.0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陈永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

（1）以2005年6月17日公司总股本174，566，818股为基数，由非流通股股东向
方案实施时的股权登记日的流通股股东按持股比例共支付总数为19，600，000股
公司股票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 即流通股股东每
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3.5股股票，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将获得
“上市流通权”。

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仍为174，566，818股，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2） 公司控股股东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建成先生承
诺:

①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即: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②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内不超过10%。

③在第①条承诺期满后的24个月内， 只有当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在连续五个
交易日内不低于5.58元（2005年6月17日收盘前30日均价4.65元的120%）后，方有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卧龙科技股票的权利。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当公司因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导致股份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设定价格应按下述公式进行相应的调整:

派息:P1=P-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 ／ （1+N）
送股或转增股本并同时派息:P1=（P-D） ／ （1+N）
P为设定价格，P1为调整后的价格，D为每股派息，N为送股率。
（3）公司控股股东卧龙集团增持卧龙科技社会公众股份的计划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两个月内， 若卧龙科技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在

连续五个交易日内低于每股人民币3.50元（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卧龙集团将在二级市场上增持
卧龙科技社会公众股股份，累计增持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5%。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9，803，724股， 其中，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为21，236，906股。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139，803，724 136，960，700 2，770，844 72，180 97.9664%
流通股股东 21，236，906 18，393，882 2，770，844 72，180 86.6128%
非流通股股东 118，566，818 118，566，818 0 0 100.0000%

4、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表决情况
序号 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称 同意数（股） 表决情况
序号 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表决情况

1 张国先 739356 同意

2 腾海霞 640361 同意

3 庄垂明 436000 同意

4 东方证券－农行－LEHMAN BROTHERS
INTERNATIONAL （EUROPE） 406925 同意

5 王生玉 385925 同意

6 山西省农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61100 同意

7 陕西国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21600 同意

8 李应梅 290200 同意

9 陆城江 252250 同意

10 汪厚菊 243120 同意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翟栋民、 葛成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认

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卧龙科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与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董 事 会

二○○五年八月一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公司将于近期刊登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实施公告，在此之前公司股票停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05年8月1日在

杭州高新区会展中心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以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总股本102000000股，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
25500000股。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1537人， 代表股份840674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2.42%；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1520人，代表
股份7567491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29.68%，占公司总股本的7.42%。
具体如下: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非流通股股东
及授权代表人数17人，代表股份7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

2、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3人， 代表股份
83900，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0.33%，占公司总股本的0.08%。

3、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1517人，代表股份7483591股，占公
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29.35%，占公司总股本的7.3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黄大成先生主持。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
以2005年6月17日公司总股本10200万股计算， 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

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
得4股股票，支付完成后恒生电子的所有股份都成为流通股，公司的股份总数、每
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所有财务指标都将维持不变。

同时，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1、非流通股股东关于持有股份获得流通权后的交易或转让限制的承诺:
（1）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持有恒生电子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恒生电子集团、中投保和黄大成先

生承诺，在上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
恒生电子的股份总数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5%，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10%。

（3）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
量，达到恒生电子的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
内做出公告。

2、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通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诚实守信，保证所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诺不会利用恒生电子
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或者其他证券欺诈行为。

3、为增强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促进公司业绩的长期增长，以有效保
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大股东恒生电子集团承诺在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后，以其持有的恒生电子400万股股份用作对恒生电子员工实施期权
激励计划使用。 恒生电子集团确保:

（1）该部分股份不用于质押或除行权以外的转让；
（2）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当年开始，恒生电子集团将不享受所有尚未被行权

的但已经承诺确定用于期权计划股份的分红所得， 而将其用于对恒生电子股份
公司员工的特别激励；

（3）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中持有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的
股东不作为本次期权计划的实施对象；

（4）授权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拟定该项期权计划的具体方案。
（5） 该部分股份的期权应在恒生电子集团所持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12个月后方可行权。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4067491股，其中，参加表

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为7567491股。
代表股份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全体股东 84067491 82459469 1524142 83880 98.09%
流通股股东 7567491 5959469 1524142 83880 78.75%
非流通股股东 76500000 76500000 0 0 100%
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表决情况

序号 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表决情况

1 北京华富惠通技术有限公司 271500 赞成

2 北京京盛瑞达发展公司 115600 赞成

3 邵春燕 96750 赞成

4 黎有侃 91900 赞成

5 苏国凯 89700 赞成

6 孔明 87000 反对

7 林振国 84400 赞成

8 潘金菊 72949 赞成

9 张梨香 65000 赞成

10 张朝宗 64700 赞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钱骏律师见证，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

开程序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
决。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会议通知规定的表决程
序，对会议审议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单项议案进行了分类表决，按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并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恒生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的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一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公司将于2005年8月3日刊登《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公告》。
4、公司股票停、复牌具体时间安排详见《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通知方式:公告方式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5年8月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05年7月26日———29日、8月1日中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交易日的9:30至11:30、13:00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流花路120号东方宾馆一楼国际会展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志敏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32人， 代表股份212，775，

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3.53%。
其中，参加表决的非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5人，代表股份167，798，224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的99.29%，占公司总股本的73.76%。 参加表决的流通股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07人， 代表股份44，977，288股， 占公司流通股股份的
76.88%，占公司总股本的19.77%；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70人，代表股份20，890，494股，占公司流通股股份的35.71%，占公司总股本的
9.18 %；通过网络投票的流通股股东共1137人，代表股份24，086，794股，占公司
流通股股份的41.17%，占公司总股本的10.5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以下简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2，775，512股， 其中，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为44，977，288股。
1、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210，947，851股， 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反

对票1，799，541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弃权票28，12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2、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43，149，627股，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5.94%；

反对票1，799，541股，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00%；弃权票
28，120股，占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

3、表决结果:通过。
4、参加表决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和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投票情况

1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5，412，306 同意

2 中国工商银行－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954，315 同意

3 交通银行－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2，679，651 同意

4 交通银行－久富证券投资基金 2，476，065 同意

5 泰和证券投资基金 2，160，344 同意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1，367 同意

7 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 同意

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943，374 同意

9 中国工商银行－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916，877 同意

10 黎运国 890，373 同意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颜湘蓉、何铭华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和大会审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98 证券简称 ：凯诺科技 编号：临2005—028号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3日（星期三）。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5年8月5日（星期五）。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股股票。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付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对价支付的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5日。
●2005年8月5日公司股票复牌，股票简称由“凯诺科技”变更为“G凯诺”。
●2005年8月5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一、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5年7月29日召开的公

司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保持公司总股本不变的情况下，非流通股

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支付36，720，000股股份
的对价，流通股股东每10股可获付3股股份。

2、对价支付对象:2005年8月3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3、本次支付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1、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3日（星期三）。
2、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5年8月5日（星期五）。
3、2005年8月5日公司股票复牌，股票简称由“凯诺科技”变更为“G凯诺”。
4、对价支付的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5日。
5、2005年8月5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四、对价支付对象
2005年8月3日日终，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五、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
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
股的部分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照现行的送股处理方式进行。 即:

1、每个账户持股数乘以所获对价股票比例，尾数保留8位小数。

2、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直至每一个账户增加的股数
加总得到的股份总数与非流通股股东所支付的股票对价总数完全一致。

六、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数为11425883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8.28%，流通股股数为122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72%。 本次股权分
置方案实施后，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数为7753883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76%，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数为15912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7.24%。

七、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依然为236658834股，公司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
非流通股股东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要支付的对价以及支付前后

的持股情况见下表:

非流通股股东
方案实施前

支付对价（股）
方案实施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海澜集团公司 61，026，251 25.79 19，612，347 41，413，904 17.50
江阴市第三精毛纺厂 49，917，583 21.09 16，042，293 33，875，290 14.31
江阴三毛销售有限公司 1，105，000 0.47 355，120 749，880 0.32
江阴市协力毛纺织厂 1，105，000 0.47 355，120 749，880 0.32
江阴市振华绒织厂 1，105，000 0.47 355，120 749，880 0.32
合计 114，258，834 48.28 36，720，000 77，538，834 32.76

九、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510-6121388-3180
联系传真:0510-6126877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
邮政编码:214426
十、备查文件
公司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398 证券简称 ：凯诺科技 编号：临2005—029号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将于2005年8月5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自2005年8月5日起公
司股票简称由“凯诺科技”变更为“G凯诺”。 公司股票代码“600398”不变。

特此公告

凯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二日

A13信息披露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Information Exposure2005年8月2日 星期二 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05-022

广州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570 股票简称：恒生电子 公告编号：2005-023号

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580 证券简称：卧龙科技 编号：临2005-029

浙江卧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